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劳动部、人事部、财政部、总政治部

、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军队干部随军家属安置工作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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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3_c36_327232.htm （国发＜１９９３＞

４３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

各直属机构，各大军区、省军区、集团军，军委各总部、各

军兵种、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 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劳

动部、人事部、财政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

做好军队干部随军家属安置工作的意见》，现转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长期以来，为做好军队干部随军家属安置

工作，各地区、各部队努力克服困难，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

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对解决干部家庭生活困难，促进部

队建设和巩固国防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军家属就业难

的问题在不少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

的逐步深化，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因此

，各地区、各部队务必对随军家属安置工作继续予以重视，

要把它作为促进军队建设、巩固国防的一件大事认真抓好；

要搞好军政军民之间的配合，克服困难，认真贯彻落实安置

政策，结合当地实际积极拓宽安置渠道；要及时研究新情况

、新问题，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采取各种有效措施，

进一步做好军队干部随军家属的安置工作。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四日 关于进一步做好军队干部随军家属安

置工作的意见国务院、中央军委： 长期以来，各地区、各部

队认真贯彻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文件精神，积极做好军队

干部随军家属的安置工作；各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克服困难



，采取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广大军队干部随军家属逐步

得到了安置，对促进部队建设、巩固国防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提出如下意见：一、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军

队干部随军家属安置工作，并将其纳入地方劳动人事管理工

作的总体规划，作出统筹安排；要精心组织，密切配合，克

服困难，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把安置任务完成好。二、对随

军前有正式工作的干部家属（含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合

同制工人，下同），应继续按照《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人

事部、总政治部等部门关于妥善解决军官配偶工作调动和易

地安置问题请示的通知》（国发＜１９８９＞３２号）的规

定，由当地政府负责安排适当工作。其中，驻边疆国境县（

市）、沙漠区、国家确定的边远地区中的三类地区和军队确

定的一、二类岛屿（以下简称边防、海岛等艰苦地区）部队

的干部随军家属，确实安排不了工作的，经本人申请和单位

领导批准可保留公职，并与原单位协商签订保留公职协议书

。保留公职期满，本人可回原单位工作。三、对随军前没有

正式工作的干部家属，企业、事业单位的招工时应在同等条

件下优先录用，并按国家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四、对随军后

确实安排不了工作的边防、海岛等艰苦地区部队的干部家属

，由部队按平均每人每月一百元的标准，发给生活困难补助

费。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拨款解决。具体发放办法由总政治

部、总后勤部制定，并报有关部门备案。五、当地政府应在

生产、经营、技术、物资供应等方面积极支持部队发展生产

，增强部队内部安排随军家属就业的能力。对资金上确实有

困难的边防、海岛等艰苦地区部队，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可借



给生产扶持基金。部队可根据实际需要与可能设立家属就业

基金。六、为进一步提高军队干部随军家属的业务技术素质

，各地政府要把这部分人员的培训工作纳入地方的培训计划

，分期分批组织实施，并在收费上给予适当照顾。当地没有

培训机构的，可由部队自行组织培训，经当地劳动部门考核

合格后发给合格证书。培训的专业设置应适应当地企业、事

业单位的需要，力求做到培训与安置相结合。七、各地在深

化劳动用工制度改革过程中，对军队干部随军家属应给予照

顾。凡在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企业单位工作的军队干部随军

家属，应给他们不低于一年的适应期，使其有学习技术和熟

悉工作的机会。经过考核，符合条件的，优先安排上岗；确

实不能上岗的，在企业内部安排适当工作。对不能坚持正常

工作且接近退休年龄的，经本人申请可提前离岗退养。 以上

意见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 劳动部 人

事部 财政部 总政治部 总后勤部 一九九三年四月七日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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